合肥大学学生校外住宿协议书
当前，高校学生在校外住宿，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。为此，国家教育部、省教育厅多次要求并明确规定：严禁大学生私自在校外租房居住。为贯彻落实上级有关部门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大学生住宿管理，现就我校学生申请校外住宿等相关事宜，明确责任，与申请在外住宿的学生和其家人达成如下协议：

1.提高学校安全工作的认识，加强安全管理，消除安全隐患是关系到学校和社会稳定的大事，确保学生安全，确保学校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，学校和学生家庭对此都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。

2.高校学生公寓是学生学习、生活的主要场所，是培养学生良好思想品德、生活习惯，增强学生组织纪律观念、集体主义观念和良好心理素质的重要场所，它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起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。因此，在学校住宿条件可以满足全校学生住宿的情况下，我们要求所有在校生一律住校。

3.学校目前只考虑以下三种情况可在校外居住：家庭居住地在合肥市及四县市的；家庭居住地在外地，有特殊情况的；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住校。但要办理以下手续。

（1）学生必须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说明在校外居住的原因。其中属家庭居住地离校较近且家庭生活贫困的要提供户口本，家庭经济情况说明和有关部门说明等。因身体等原因不便在学生公寓住宿的学生须提供县级以上医院证明、病历、预备租房的详细地址等其他相关要件。

（2） 学生所在学院对欲在外住宿的学生要严格把关，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，晓以利害关系。坚持在校外住宿的需对其提供的各项材料逐一审查、核实、并进行登记，已掌握学生在校外住宿的第一手资料便于管理。

（3） 填写，《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》。学生本人和家长在填写申请表是要向学校作出书面保证，承诺在校内遵守校纪校规，在校外居住生活要遵纪守法，在校外住宿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事故，由学生自己负责。

4.所在学院在核实学生情况，经辅导员（导师）、学生本人和家长当面签字，学院签署意见并盖章后，报经学校审批，实行谁批谁负责制度。

4.加强管理，严肃纪律，凡未经批准私自在校外住宿的，一经查实，严格按学院有关规定处理，并自行承担在此期间引发的一切责任事件的后果。

5.此协议一式三份，学生和所在学院各一份，学院和研究生处备案一份。

6.此协议书每年6月份签订，有效期为一年。

   学生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家长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所在学院意见：
     签 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字：

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
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附件：

合肥大学学生校外住宿申请表

	申请人
	
	学号
	
	学院、班级
	

	是否走读
	
	是否租房
	
	联系电话
	

	户籍所在地
	
	租、住房详细地址
	

	原住宿舍号
	社区         栋          室

	走读（租房）理由和承诺（走读需填写家庭经济情况和家庭成员情况）：
	

	房东安全承诺

（须注明租房详细地址）：
	房东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家长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长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导师意见
	（需注明于何时通过何种方式与学生家长确认：是否属实、同意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辅导员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院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学生管理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

